停車管理—管理要點
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停車空間管理及收費要點
102.12.26（公告）
1、 依據：
1、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2年9月11日教工字第10239891300號及102年9月2日教工字第10238439400號函轉臺北市政府102年8月23日府授交治字第10231016700函辦理。
2、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5月27日北市教工字第09734810700號函辦理。
2、 目的：為管理本校汽機車停車秩序維護師生安全與收費標準，特定本要點。
3、 車輛種類：小型客貨車、機車。
4、 原則：
1、 本校地下室停車場由總務處以場地空間、教職員工停車需求及校園安全為主要考量規劃。每年7月31日前辦理停車申請，惟特殊狀況，經總務處核准同意後，不在此限。
2、 停車使用時段自每年8月1日起至隔年7月31日止。除公務需求外，車輛於夜間及假日均需駛離。
3、 停放時間：
(一)平時：早上7時至晚上6時30分止。

(二)假日：不開放。(公務需求者，須通知保全人員解除設定始得進入)。
4、 停車限申請核准之教職員工本人每日上下班時間停放，其餘同仁之親戚、朋友、家屬均不得申請且未經學校核准進出停車場停放車輛。
2、 停車方式：無論繳費人員多少，先到先停，停滿為止。

3、 停車證之申請資格、收費標準、申請程序如下：
1、 申請資格：凡符合下列申請資格者：
1.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。
2. 本校代課教師及約聘僱臨時人員。
	申請資格
	車種
	收費標準
	停車證申請程序
	車輛進出方式

	本校現職
教職員工及非編制內之約聘雇人員

(如:代課教師、約聘僱臨時人員..等）
	汽車及

重型機車
	· 每月繳50元；全學年繳600元。

· 全學年一次繳清。
· 請假一個月以上(不破月)得辦理退費。
	· 本校教職員工填寫申請表(附件1)，持本人行照影本（如為家屬之汽機車請附證明文件），於規定時間內至事務組申請停車證並繳費。
· 每人申請一張為限，汽、機車輪流停放者，停車費按汽車收費標準繳納。
	· 由事務組彙整申請人員造冊，送交校警室供校警、保全人員執行勤務用。
· 申請人以停車場對講機通知校警室執勤人員操作地下室鐵捲門。

	
	機車
	· 每月繳10元；全學年繳120元。

· 全學年一次繳清。
· 請假一個月以上(不破月)得辦理退費。
	· 
	· 

	受僱來校臨時修繕、裝卸貨及開標廠商
	暫不收費
	至校警室出示相關證件，登記於執勤簿，由校警換發臨時停車證。
	以停車場對講機通知校警室執勤人員操作地下室鐵捲門。

	校務發展、執行公務等車輛
	暫不收費
	由業務承辦人員，至校警室登記於執勤簿，由校警換發臨時停車證，業務結束後繳回簽收。
	以停車場對講機通知校警室執勤人員操作地下室鐵捲門。

	附註
	· 本校不開放臨時收費停車。


4、 遵守事項：

1、 本校核發之停車證，汽車請置於擋風玻璃明顯處，機車請貼於車牌左下角。嚴禁轉借他人車輛使用，經查屬實取消其當學年度停車權利，所繳費用一律不予退回。

2、 本停車場僅提供車位，對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管責任，若造成損壞及遺失，概不負責，地震及颱風等天災時亦同。

3、 在停車場內若發生擦撞事故，由雙方人員自行解決，與本校無涉。

4、 因停車人員之故意或過失致毀損停車場設備或建築時，停車人員應報修並負賠償修復之責；逃避責任者，一經查明，除賠償外，收回停車證並取消當學年停車權，所繳費用一律不予退回。

5、 為維護停車場安全與環境整潔，停車場禁止吸煙及洗車。

6、 為維護停車場消防安全及清潔維護，車主須配合消防安檢及地下室清潔之動線淨空指示。
7、 車輛進出停車場一律按規定路線、限速（10公里以下）行駛，並應順序停放，不得任意停車妨礙主動線，若有車輛互卡，經通知後須盡速駛離。

8、 為節能減碳並維護校園空氣環境清潔，禁止怠速運轉超過三分鐘以上。
9、 繳費當事人因車輛異動，請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車籍資料變更，所繳停車費依比例覈實加退補。

10、 繳費當事人因退休、離職，配發教職人員之遙控器者應繳回，所繳停車費依比例覈實退還。

5、 本要點陳  校長同意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 1臺北市立啟明學校【102】學年度停車場使用申請表
	申請編號
業務單位填寫
	
	申請人姓名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
	住址
(同交通費申請)
	

	車籍資料
請勾選填寫，汽機車輪流停放者，兩者都勾填，停車費按汽車收費標準繳納。
	□汽車
	車號
	
	所有人
	
	繳費
(   )
元

	
	
	車輛廠牌
	
	年繳費
	 元
	

	
	□機車
	車號
	
	所有人
	
	

	
	
	車輛廠牌
	
	年繳費
	元
	

	同意要點
簽署
	· 本人已詳閱本校停車場使用管理及收費要點。本人願意遵守相關規定且車輛確實由本人駕駛無誤。
· 本人同意本學年度停車費用以年繳方式繳清。
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

	遙控器
配發
	編號(     )
	證件檢附
	□本人行照
□家屬之汽機車另檢附證明文件


	事務組長
	
	出納組長
	
	
	

	
	
	
	
	
	

	總務主任
	
	會計主任
	
	校長
	

	
	
	
	
	
	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浮貼行照及證明文件影本,次年申請時車籍資料若無變動得免繳交證件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	行照黏貼處-正面
	行照黏貼處-反面

	
	


其他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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